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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楊媚帆
電話：08-7320415#3681
傳真：08-7320185
電子信箱：a25196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萬新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551922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671733_11255192200_1_4671733_11255192200_1.pdf、

4671733_11255192200_1_4671733_11255192200_2.docx)

主旨：檢送財團法人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2023年度「單親獎

助學金」及「單親家庭子女徵文繪畫攝影比賽」相關資料

1份，請各校協助學生依限提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112年8月18日單親

兒111字第04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計畫之目的乃藉由單親獎助學金之頒發，鼓勵單親子女

們能勤奮向學，並給予正向肯定並建立信心。

三、獎助學金申請時間為：112年9月1日(五)起至112年9月28日

(四)止(以郵戳為憑)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請先填寫線上報名表單，再將紙本相關資料按

順序排列並裝訂，以掛號郵寄至該基金會(220781新北市板

橋區文化路一段266號9樓之2)，並註明○○組獎學金申

請。

五、得獎名單預定於112年11月底公告於該基金會官網，本案洽

詢專線：(02)2312-3838 週一至週五8:30-17:30(12:00-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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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:00為休息時間)。

六、檢附獎助學金實施辦法、申請表，亦可至www.spef.org.tw

最新消息-活動訊息處查詢相關訊息。

正本：各國中、本縣各公立高中職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、本縣各私立職業學校、本縣
各大專院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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